关于2012届毕业研究生提交答辩申请的通知 
各位2012届毕业研究生、研究生导师：
为切实做好我院2012年度研究生毕业和学位审核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和相关培养单位有关规定，现将答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 
（一）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和中期考核，修满规定学分。
（二）完成课题研究并通过实验记录或轮转培训手册审查。
（三）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统计学审核、学术不端检测和论文双盲评议。
（四）完成学籍所在培养院校的学位申请要求
（五）凡未通过相应答辩资格审核，擅自答辩者，当年答辩成绩无效。
   
二、   答辩申请
4月30日前，各培养科室完成毕业论文答辩计划的安排，并将答辩研究生姓名、导师、答辩委员会主席及成员、论文题目、答辩时间、地点等情况统计后填写《2012届毕业研究生答辩申请表》上报研究生管理科。正式答辩前需填写《2012届研究生毕业答辩公告》在科室内进行预答辩，对不符合答辩条件及未完成预答辩者，研究生管理科一律不受理论文答辩申请。 
三、   答辩时间
 5月1日—6月1日间，完成论文答辩。
研究生管理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
2012届毕业研究生答辩申请表
我科（所）培养的2012届毕业研究生拟进行答辩，信息如下：

	导师
	研究生
	入学时间
	答辩论文题目

	
	
	
	

	
	
	
	


已于       （时间）在科室内完成预答辩，初定于         （时间），在              （地点）进行正式答辩。
拟邀请如下专家：

	
	姓名
	单位
	职称

	答辩主席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
	答辩委员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
前来我院参加答辩，特此申请。

科（所）行政主任签名：

时      间：
2012届毕业研究生答辩公告
各科、室（研究所）：

经研究生科审核通过，我科室毕业生进行论文答辩，现公告如下：

答辩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    
指导导师：               
课题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姓  名
	单位
	职称

	答辩主席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	答辩委员
	
	
	

	答辩秘书
	
	
	


答辩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答辩地点：               
欢迎我院员工前往学习指导！


科（研究所）

研 究 生 科


时  间：
